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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收益分配情况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

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运营管理机构已对季度报告中的相关披露事项进行确认，不存在异议。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

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2.1 基金产品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苏州恒泰租赁住房 REIT 

场内简称 华泰苏州恒泰租赁住房 REIT 

基金主代码 508085 

交易代码 50808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 年 4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00,000,00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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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同存续期 合同生效日起 48 年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2025-05-21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全

部份额，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于项目

公司，最终取得由项目公司持有的基础设施项目

的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基金管理人通过主动

的投资管理和运营管理，提升基础设施项目的运

营收益水平，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稳定的

收益分配及长期可持续的收益分配增长，并争取

提升基础设施项目价值。 

投资策略 

初始投资策略、基础设施项目的购入策略、基础

设施项目的出售及处置策略、融资策略、基础设

施项目的运营管理策略、固定收益投资策略、更

新改造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不设置业绩比较基准。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主动运营

管理基础设施项目，以获取基础设施项目租金收

入等稳定的现金流为主要目的，其风险收益特征

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不

同；一般市场情况下，长期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

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收益分配政策 （一）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 

（二）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

分配。 

（三）本基金应当将 90%以上合并后年度可供分

配金额以现金形式分配给投资者。本基金的收益

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不得少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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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五）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基金

管理人可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按照监管

部门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后对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和支付方式进行调整，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但应于变更实施日在规定媒介公告。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机构 苏州工业园区公租房管理有限公司 

2.2 资产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资产项目名称：菁英公寓项目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项目类型 租赁住房 

资产项目主要经营模式 提供租赁住房服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基础设施项

目产生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收入等。 

资产项目地理位置 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 1号 

2.3  基金扩募情况 

 不涉及。 

2.4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 

项目 基金管理人 运营管理机构 

名称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公租房管理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事

务负责人 

姓名 刘博文 董伟 

职务 
合规总监、督察长、董事

会秘书 

执行董事 

联系方式 4008895597 0512-67996767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基隆路 6 号 122 室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

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

区翠微街9号月亮湾国际中

心6楼603室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东方路 6 号 21 楼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

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

区翠微街9号月亮湾国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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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12楼 

邮政编码 200120 215000 

法定代表人 江晓阳（代） 董伟 

2.5  基金托管人、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和原始权益人 

项目 基金托管人 
资产支持证券管

理人 

资产支持证券托

管人 
原始权益人 

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苏州工业园区

公租房管理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

华路 10 号楼 1

号楼 6-30 层、

32-42 层 

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基

隆路 6 号 122 室 

苏州工业园区苏

州大道东 266 号

金融港商务中心

西楼 

中国（江苏）

自由贸易试验

区苏州片区苏

州工业园区翠

微街9号月亮湾

国际中心6楼

603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

华路 10 号楼 1

号楼 6-30 层、

32-42 层 

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东

方路 6 号 21 楼 

苏州工业园区苏

州大道东 266 号

金融港商务中心

西楼 

中国（江苏）

自由贸易试验

区苏州片区苏

州工业园区翠

微街9号月亮湾

国际中心12楼 

邮政编码 100000 200120 215028 215000 

法定代表人 方合英 江晓阳（代） 张凯 董伟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运作情况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25 年 7 月 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上期金额 

1.本期收入 20,254,267.92 20,209,196.01 

2.本期净利润 -938,597.36 4,425,669.15 

3.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85,316.19 23,360,3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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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期现金流分派率（%） 0.50 0.77 

5.年化现金流分派率（%） 3.07 4.21 

注：1、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开放

式基金的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 

3.2 其他财务指标 

无。 

3.3 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3.3.1本报告期的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可供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9,602,601.29 0.0192 - 

本年累计 25,791,739.87 0.0516 - 

注：本基金通过反向吸收合并构建了专项计划与项目公司之间的股东借款债

权。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关于企业关

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21 号），项

目公司对满足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及债资比部分的股东借款的利息

支出，在计算所得税应纳税额时予以扣除。反向吸收合并的时间长短或国家税收

政策的调整，均可能影响项目公司所得税可抵扣的金额，进而影响基金的可供分

配金额。 

3.3.2本报告期的实际分配金额 

本报告期无实际分配金额。 

3.3.3本期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过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本期合并净利润 -938,597.36 - 

本期折旧和摊销 15,741,025.44 - 



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025 年第 3 季度报告 

 7 

本期利息支出 -366,505.13 - 

本期所得税费用 645,852.64 - 

本期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5,081,775.59 - 

调增项   

1 .应收和应付项目的变动 2,795,725.60 - 

调减项   

1 .未来合理的相关支出预留 -8,274,899.90 -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 9,602,601.29 - 

注：1、“未来合理的相关支出预留”包含了应付账款、应交税费、租赁保证

金、质保金和下一季度运营支出等对应的资金； 

2、本基金本报告期合并报表未经审计，本期基金可供分配金额为本期未经

审计基金合并净利润基础上合理调整后的计算结果。2025 年各期基金可供分配

金额之和可能与 2025 年度基金审计报告中的年度基金可供分配金额存在偏差，

2025 年度基金可供分配金额以审计报告金额为准。 

3.3.4 可供分配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化超过10%的情况说明 

无。 

3.3.5 本期调整项与往期不一致的情况说明 

无。 

3.3.6 报告期内基金费用收取情况的说明 

根据《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和《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本报告期内基金费用收取情况如下：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为固定管理费。 

本报告期内计提固定管理费 553,967.33 元，截至报告期末已支付 0 元。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报告期内计提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4,623.28 元，截至报告期末已支付 0

元。 

3、运营管理机构的服务费 

运营管理机构的服务费分为基础服务费和激励服务费。根据《运营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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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均由项目公司承担，属于项目公司营业成本，非基金直接支付的费用。

项目公司在每个季度初的第 15 日前，依据上个季度项目公司财务报告计算上个

季度基础服务费。项目公司在收到运营管理机构提供的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运营管理机构支付基础服务费。本报告期内项目公司计提基础服务费 700,975.90

元，截至报告期末已支付二季度基础服务费 645,177.16 元。 

4、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的管理费，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的管理费为固定管理费。 

本报告期内计提固定管理费 138,491.83 元，截至报告期末已支付 0 元。 

5、本基金无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托管费。 

本报告期内基金费用收费依据如下： 

1、管理人报酬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费为固定管理费，以最近一期经审计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基

金净资产[产品成立日后至第一次披露年末经审计的基金净资产前为本基金募集

资金金额（含募集期利息）]，依据相应费率按日计提，按年支付。其中 80%由

基金管理人收取，20%由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收取。计算方法如下。 

B＝A×0.2%÷当年天数 

B 为每日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数应计提的固定管理费 

A 为最近一期经审计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基金净资产[产品成立日后至第一次

披露年末经审计的基金净资产前为本基金募集资金金额（含募集期利息）] 

2、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最近一期经审计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基金净资产[产品成立

日后至第一次披露年末经审计的基金净资产前为本基金募集资金金额（含募集期

利息）]的 0.01%年费率计提。基金托管费按日计提，按年支付，计算方法如下： 

H＝L×0.01%÷当年天数 

H 为每日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数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L 为按最近一期经审计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基金净资产[产品成立日后至第一

次披露年末经审计的基金净资产前为本基金募集资金金额（含募集期利息）] 

3、运营管理费 

（1）基础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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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服务费=项目公司运营收入*3.52% 

（2）激励服务费 

在项目公司的实际运营净收益高于项目公司目标运营净收益的情况下，运营

管理机构有权按照下述方式收取激励服务费： 

1）100%＜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110% 

激励服务费=（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应收账款的增加）×20%。 

2）110%＜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 

激励服务费=(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110%-应收账款的增加）

×30%+（目标运营净收益×110%-目标运营净收益-应收账款的增加）×20% 

3）90%≤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100%，扣减金额=(目标运营净收

益-实际运营净收益)×20% 

4）实际运营净收益/目标运营净收益<90%，扣减金额=(目标运营净收益-目

标运营净收益×90%)×20%+(目标运营净收益×90%-实际运营净收益)×30% 

当期项目公司实际运营净收益的计算基础以项目公司对应期间的审计报告

为准。 

如基础设施基金成立当年不披露年度报告的，当年激励服务费并入次年计算。 

§4 资产项目基本情况 

4.1 报告期内资产项目的运营情况 

4.1.1 对报告期内重要资产项目运营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通过持有专项计划穿透取得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简

称“项目公司”）持有的基础设施资产的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基础设施底层资产

名菁英公寓，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 1 号，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菁英公寓项

目一期、二期项目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和 2013 年 3 月投入运营，截至本报告期

末已分别运营了 14.8 年和 12.6 年。 

本报告期内，项目公司实现总收入 20,060,678.18 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16,825,248.88 元。 

租约结构方面，截至本报告期末，租户结构稳定且高度分散，租赁住房租户

均为个人租户，受雇于 946 家不同的企业，无企业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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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型方面，为适应租赁需求的变化，合租户型调改为家庭户型，租赁单元数

较 2025 年 6 月末减少 53 个单元，但因家庭户型的租金大于等于合租户型的租

金，对租赁收入无负面影响。 

整体而言，项目公司运营平稳，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和经营策略调整，

不存在重大诉讼或纠纷。 

4.1.2 报告期以及上年同期资产项目整体运营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

及计算方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7 月 1

日-2025 年 9 月 30

日）/报告期末（2025

年 9 月 30 日） 

同比

（%） 

1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供

出租单元 

报告期末租赁

住房可供出租

单元 

个 3,518.00 - 

2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

出租单元 

报告期末租赁

住房实际出租

单元 

个 3,432.00 - 

3 

报告期末出

租率(按出

租单元算）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出

租单元/报告

期末租赁住房

可供出租单

元）×100% 

% 97.56 - 

4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出

租面积 

报告期末租赁

住房可出租面

积 

平方米 243,025.44 - 

5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

出租面积 

报告期末租赁

住房实际出租

面积 

平方米 236,372.23 - 

6 

报告期末出

租率(按出

租面积算）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出

租面积 /报告

期末租赁住房

可供出租面

积）×100% 

% 97.26 - 

7 

报告期内租

赁住房租金

单价水平 

报告期内租赁

住房租金收入

/（租赁住房

可租赁面积×

报告期内租赁

住房平均出租

率×报告期内

元/月/平方

米 
2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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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自然天数

×12/365），

报告期内租赁

住房平均出租

率=报告期内

覆盖的租赁住

房每月末出租

率（按面积）

之和/报告期

内覆盖的月份

数 

8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剩余

租期情况 

∑ （𝑛
𝑖=1 租赁住

房租约 i 的剩

余租期*租赁

住房租约 i 的

租赁面积）/

租赁住房实际

租赁面积，n

为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已签租

约 

天 222.71 - 

9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可供

出租面积 

报告期末商业

配套可供出租

面积 

平方米 7,460.39 - 

10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实际

出租面积 

报告期末商业

配套实际出租

面积 

平方米 6,909.03 - 

11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出租

率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实际出

租面积/报告

期末商业配套

可供出租面

积）×100% 

% 92.61 - 

12 

报告期内商

业配套租金

单价水平 

报告期内商业

配套租金收入

/（商业配套

可租赁面积×

报告期内商业

配套平均出租

率×报告期内

实际自然天数

×12/365），

报告期内商业

配套平均出租

元/月/平方

米 
3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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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报告期内

覆盖的商业配

套每月末出租

率之和/报告

期内覆盖的月

份数 

13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剩余

租期情况 

∑ （𝑛
𝑖=1 商业配

套租约 i 的剩

余租期*商业

配套租约 i 的

租赁面积）/

商业配套已租

赁面积，n 为

报告期末商业

配套已签租约 

天 679.86 - 

14 
报告期末租

金收缴率 

（报告期内实

收租赁收入/

报告期内应收

租赁收入）

×100% 

% 99.39 - 

注：基金成立时间不满一年，无往期可比数据。 

4.1.3 报告期及上年同期重要资产项目运营指标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1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

及计算公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5 年 7 月 1

日-2025 年 9 月 30

日）/报告期末（2025

年 9 月 30 日） 

同比

（%） 

1 

报告期末

租赁住房

可供出租

单元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供

出租单元 

个 3,518.00 - 

2 

报告期末

租赁住房

实际出租

单元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

出租单元 

个 3,432.00 - 

3 

报告期末

出租率(按

出租单元

算） 

（报告期末

租赁住房实

际出租单元/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供

出租单元）

×100% 

% 97.56 - 

4 报告期末 报告期末租 平方米 243,02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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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住房

可出租面

积 

赁住房可出

租面积 

5 

报告期末

租赁住房

实际出租

面积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

出租面积 

平方米 236,372.23 - 

6 

报告期末

出租率(按

出租面积

算）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实际

出租面积 /

报告期末租

赁住房可供

出租面积）

×100% 

% 97.26 - 

7 

报告期内

租赁住房

租金单价

水平 

报告期内租

赁住房租金

收入/（租赁

住房可租赁

面积×报告

期内租赁住

房平均出租

率×报告期

内实际自然

天数

×12/365），

报告期内租

赁住房平均

出租率=报

告期内覆盖

的租赁住房

每月末出租

率（按面

积）之和/报

告期内覆盖

的月份数 

元/月/平

方米 
26.28 - 

8 

报告期末

租赁住房

剩余租期

情况 

∑ （𝑛
𝑖=1 租赁

住房租约 i

的剩余租期

*租赁住房

租约 i 的租

赁面积）/租

赁住房实际

租赁面积，

n 为报告期

天 22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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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租赁住房

已签租约 

9 

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

可供出租

面积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可供

出租面积 

平方米 7,460.39 - 

10 

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

实际出租

面积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实际

出租面积 

平方米 6,909.03 - 

11 

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

出租率 

（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实

际出租面积/

报告期末商

业配套可供

出租面积）

×100% 

% 92.61 - 

12 

报告期内

商业配套

租金单价

水平 

报告期内商

业配套租金

收入/（商业

配套可租赁

面积×报告

期内商业配

套平均出租

率×报告期

内实际自然

天数

×12/365），

报告期内商

业配套平均

出租率=报

告期内覆盖

的商业配套

每月末出租

率之和/报告

期内覆盖的

月份数 

元/月/平

方米 
35.36 - 

13 

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

剩余租期

情况 

∑ （𝑛
𝑖=1 商业

配套租约 i

的剩余租期

*商业配套

租约 i 的租

赁面积）/商

业配套已租

天 67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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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面积，n

为报告期末

商业配套已

签租约 

14 

报告期末

租金收缴

率 

（报告期内

实收租赁收

入/报告期内

应收租赁收

入）×100% 

% 99.39 - 

注：报告期内，本基金只有一个资产项目。本表统计口径与”4.1.2 报告期以

及上年同期资产项目整体运营指标“统计口径一致。 

4.1.4 其他运营情况说明 

无。 

4.1.5 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经营风险、行业风险、

周期性风险 

无。 

4.2 资产项目公司运营财务数据 

4.2.1资产项目公司整体财务情况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末金额（元） 上年末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总资产 965,860,480.66   

2 总负债 964,571,353.93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营业收入 19,914,088.19 - - 

2 
营业成本

/费用 
28,477,352.87 - - 

3 EBITDA 16,825,248.88 - - 

注：1、基于《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吸收方）与苏州

工业园区启月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被吸收方）之吸收合并协议》、《苏州工业

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以及《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

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确认函》，项目公司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继承苏州工业园区启月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其中，负债系华泰资管-苏州恒泰租赁住房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向苏州工业园

区启月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金额为 91,113.33 万元的借款。在报告期内项目

公司产生财务费用 15,576,635.05 元，故而报告期内的总负债及营业成本/费用较

2025 年二季度末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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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成立时间不满一年，无上年同期数据。 

4.2.2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主要资产负债科目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1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报告期末金额（元） 上年末金额（元） 

较上年

末变动

（%） 

主要资产科目 

1 投资性房地产 904,138,175.29 - - 

主要负债科目 

1 其他应付款 926,532,815.20 - - 

注：1、本基金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成立，无上年末数据。 

2、其他应付款系租赁保证金、质保金及项目公司与华泰资管-苏州恒泰租赁

住房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借款等。 

4.2.3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收入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1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金

额

同

比

（%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收入比例（％） 

1 
住房租赁收

入 
18,697,086.10 93.20 - 

2 
商铺租赁收

入 
674,290.02 3.36 - 

3 其他收入 542,712.07 2.71 - 

4 
营业收入合

计 
19,914,088.19 99.27 - 

注：本基金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成立，无上年同期数据。 

4.2.4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成本及主要费用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1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金

额

同

比

（%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成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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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折旧摊销 9,665,288.52 33.94 - 

2 物业管理费 2,056,930.44 7.22 - 

3 运营管理费 700,975.90 2.46 - 

4 税金及附加 138,174.37 0.49 - 

5 
其他成本/

费用 
15,915,983.64 55.89 - 

6 
营业成本/

费用合计 
28,477,352.87 100.00 - 

注：本基金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成立，无上年同期数据。 

4.2.5 重要资产项目公司的财务业绩衡量指标分析 

资产项目公司名称：1 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

算公式 
指标单位 

本期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指标数值 

1 毛利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营业收入

×100% 

% 35.25 

2 
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 

利润总额+利息费用

+折旧摊销 
元 16,825,248.88 

3 
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营业收入×100% 
% 84.49 

注：本基金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成立，无上年同期数据。 

4.3 资产项目公司经营现金流 

4.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归集、管理、使用以及变化情况 

本报告期初项目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46,526,339.68 元。本报告期内，累计资

金流入 25,788,299.54 元，其中收到租赁收入及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收入

25,629,497.33 元，收到处置报废固定资产收益 138,315.00 元，吸收合并苏州工业

园区启月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后转入货币资金 20,451.21 元；累计资金流出

35,310,970.69 元，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及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支出

7,645,148.18 元，购买固定资产 84,694.20 元，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

的现金 12,581,128.31 元。本报告期末持有货币基金 15,000,000.00 元（不含投资

收益），报告期内确认投资收益 132,234.05 元。本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37,003,668.53 元。 

4.3.2 来源于单一客户及其关联方的现金流占比超过10%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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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影响未来项目正常现金流的重大情况与拟采取的相应措

施的说明 

无。 

§5 除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之外的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础设施资产

支持证券之外的

投资组合的比例

（%） 

1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3 货币资金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7,852,234.23 100.00 

4 其他资产 - - 

5 合计 17,852,234.23 100.00 

5.2 其他投资情况说明 

无。 

§6 回收资金使用情况 

6.1 原始权益人回收资金使用有关情况说明 

原始权益人净回收资金金额为 592,253,009.75 元。根据原始权益人承诺及招

募说明书相关约定，85%（含）以上净回收资金用于淞北四季、江韵四季 2 个项

目的投资，不高于 15%的净回收资金用于补充原始权益人流动资金等，未变更用

途。 

截至本报告期末，原始权益人已使用 15%的净回收资金补充其流动资金。 

6.2 报告期末净回收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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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报告期末净回收资金余额 503,415,058.29 

报告期末净回收资金使用率（%） 15.00 

6.3 剩余净回收资金后续使用计划 

净回收资金将继续投至上述项目。 

6.4 原始权益人控股股东或者关联方遵守回收资金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情况 

报告期内，原始权益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严格遵守回收资金相关监管要求。 

§7 基础设施基金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基础

设施

项目

运营

或投

资管

理年

限 

基础设施项目运

营或投资管理经

验 

说明 任职

日期 

离任

日期 

陈宇

峰 

本基金

的基金

经理 

2025-

04-25 
- 15 

2010 年至 2013

年曾任职于上海

神剑精密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处，主要负

责园区基础设施

及固定资产投管

理工作。2013 年

至 2018 年任职

于上海市体育俱

乐部总务科。主

要负责崇明体育

训练基地建设，

市属体育场馆改

造、修缮和运营

工作。2018 年至

2020 年任职于上

海市长宁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陈宇峰先生，东

华大学工程管理

硕士学位，中级

工程师（土建）

和中级经济师。

现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不动产基

金部基金经理。

曾任就职于上海

神剑精密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上

海市体育俱乐部

和上海市长宁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自参加工作

以来，即从事固

定资产投资和运

营管理工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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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科会，

主要负责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管理

工作，包括辖区

内市政道路、项

目水电气等公建

配套工程。2020

年 9 月底加入华

泰证券(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从事基础设

施不动产信托基

金(REITs)项目

等运营工作。 

有 10 年以上基

础设施投资、运

营管理经验。 

王轶 

本基金

的基金

经理 

2025-

04-25 
- 11 

自 2014 年开始

从事基础设施与

不动产相关的投

资工作，曾参与

葛洲坝水电收费

权项目、顺丰产

业园项目、四川

高速隆纳高速项

目等，涵盖了能

源、仓储物流、

高速公路等基础

设施类型。 

王轶先生，2014

年获南京大学工

业工程专业硕

士，现任华泰证

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不

动产基金部基金

经理。曾任职于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

总部。自参加工

作以来，即从事

基础设施投资相

关工作，具有 10

年以上基础设施

投资经验。 

莫丹 

本基金

的基金

经理 

2025-

04-25 
- 7 

曾任职于德邦快

递，主要从事仓

储物流基础设施

项目开发投资、

退出及运营管理

的工作，包含厦

门智慧物流产业

园、西南冷链基

地等数个项目。

2023 年 10 月加

入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主要从

事基础设施

莫丹女士，中南

大学地球探测与

信息技术硕士，

现任华泰证券

（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不动

产基金部基金经

理。自参加工作

以来，从事基础

设施项目投资和

运营管理相关工

作，具有 5 年以

上基础设施运营

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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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Ts 项目运营

管理等工作。 

注：1、上述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及离任日期均以基金公告为准；首任基金

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或管理年限的计算标准为：自基金经理开始从事基础

设施运营或基础设施投资管理经验起至报告期末累计从事该行业或该岗位的时

间。 

§8 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500,000,000.00 

报告期期间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500,000,000.00 

§9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17,250,000.00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17,250,000.0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3.45 

§10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11 备查文件目录 

11.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准予本基金募集注册的文件； 

2、《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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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关于申请募集注册华泰紫金苏州恒泰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之法律意见书》； 

8、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9、报告期内在选定报刊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10、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备查文件。 

11.2 存放地点 

文件存放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11.3 查阅方式 

部分备查文件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查询，也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

客服电话：4008895597；公司网址：https://www.htscamc.com。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